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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庄园牧场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赵超越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 601号甘
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证券部

0931-8753001
zhaochaoyue@zhuangyuanmuchan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910.SZ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26,064,519.86
-87,828,687.06
-89,427,327.04
23,342,727.33

-0.45
-0.45
-7.18%

本报告期末

2,434,203,104.44
1,163,497,999.20

上年同期

480,981,918.06
-20,163,265.98
-24,131,356.85
96,448,669.61

-0.10
-0.10
-1.49%

上年度末

2,532,432,457.37
1,266,458,472.8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1.42%
-335.59%
-270.59%
-75.80%
-350.00%
-350.00%
-5.6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3.88%
-8.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马红富

兰州庄园投资有限公司
王小妹
伍荣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张亚杰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元顺安元启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阎力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18,379

持股比例

19.40%
16.47%
15.80%
3.31%
2.03%
1.97%
1.45%
0.41%

0.31%

0.26%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兰州庄园投资有限公司、甘肃省农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上述三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其他

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无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37,931,665
32,197,400
30,894,700
6,477,600
3,960,000
3,855,400
2,832,700
802,683

600,000

500,00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24,148,05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25,318,00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上半年，乳制品行业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成本上行等压力。于公司而言，自有牧场奶牛

饲养成本居高不下，为保障全产业链安全可控，维持了较高的自有原奶供给率，成本攀升导致产品毛

利率下降，公司为应对市场激烈竞争，持续投入较高营销费用，进一步挤压了营业利润。综合上述因

素，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2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4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8,782.8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942.73万元。截至 2024上半年末，公司总资产

24.34亿元，净资产11.64亿元，资产负债率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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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毅先生召集。

2、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 9人，其中董事杨毅、王志远、马铁民、范仲

林、魏红兵、王海鹏、梁琪、孙勇参加现场表决；董事马红富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董事长杨毅先生主持会议，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024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

告》，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1,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华龙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薪酬方案：

（1）适用范围

在公司领取薪酬（津贴）绩效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

秘书）。

（2）适用期限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3）薪酬标准

① 公司独立董事薪酬

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为每人3.5万元人民币（税前）。

② 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税前）按照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为

标准执行，具体如下：

适用岗位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监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基本薪酬/年
10万元—30万元

10万元—30万元

绩效薪酬/年
20万元—60万元

15万元—4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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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监事3名，其中监事董萍、杜魏参加现场表决，监事

杨杰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杰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 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

告》，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相关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1,000万元

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华龙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薪酬方案：

（1）适用范围

在公司领取薪酬（津贴）绩效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

秘书）。

（2）适用期限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3）薪酬标准

① 公司独立董事薪酬

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为每人3.5万元人民币（税前）。

② 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税前）按照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为

标准执行，具体如下：

适用岗位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监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基本薪酬/年
10万元—30万元

10万元—30万元

绩效薪酬/年
20万元—60万元

15万元—4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4-053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1,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864号）核准，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3,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格 8.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7,54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8,661,213.21元

（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8,878,786.79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 2020年 11月 30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 35-00010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户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金川区万头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
偿还银行借款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49,834.57
4,000.00
53,834.57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34,000.00
4,000.00
38,000.00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规范使

用募集资金。截至2024年8月27日，公司已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24,836.31万元，累计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 584.49万元，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余额为 12,
636.06万元，2024年8月27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金额为12,636.06万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和持续督导机构均发表了

独立意见，同意使用不超过12,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3年8月19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12,000万元人

民币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华龙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归还

完毕，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前提下，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1,000万元的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之

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11,000万元的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3.35%测算，预计12个月内可为公司节约潜在财务费用约368.50万元。在此期间内，如果因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公司负责提前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通

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1,000万元的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11,000万元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7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

用的要求，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11,000万元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4-052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庄园牧场”）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议案》，董事

会决定履行完毕向其他乳制品生产企业供应生鲜乳的合作后，不再对外销售自产生鲜乳，子公司牧场

所产生鲜乳用于公司乳制品生产。未来随着公司的经营发展，如庄园牧场实现生产所需原料奶全部

自给且尚有盈余需要对外实现销售的情况下，则公司将与控股股东甘肃农垦集团积极协商可行的规

避同业竞争措施，保障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并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07）。

近年来，随着行业不断变化，公司牛只数量的增加及业务的发展，庄园牧场生产所需原料奶已能

实现阶段性自给且尚有盈余。经公司与控股股东甘肃农垦集团协商，为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进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进行生鲜乳销售业务，以抵御市场下行的压力。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对外销售产品结构的议案》。公司决定恢复对外销售生鲜乳业务，庄园牧场恢复生鲜乳销售

后，为规避或有同业竞争，将在多种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方面，合理利用市场调度。尽量避免与控股

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共用销售渠道和客户，规避与其发生实质性竞争和利益冲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36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24-07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买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

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A股股票（证券简称：国信证券，证券代码：002736）自2024年8月2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公司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相关各方正在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协商、论证和确认。鉴于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因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4-035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19）深国仲受3032、3033号案件申请人、被申请人双方已就相关事项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

解协议》。

2.上市公司为本案件被申请人。

3.（2019）深国仲受3032号案件涉案金额为910万元及相关利息，（2019）深国仲受3033号案件涉

案金额为2,700万元及相关利息。

4.案件和解后将增加公司本期收益。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并经深圳国际仲裁院复函确认，同意对（2019）深国仲裁 3032、3033
号仲裁案件进行重新仲裁。深圳国际仲裁院于2024年7月2日受理。申请人谢楚安、被申请人深圳

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8月28日达成和解。

二、案件基本情况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10日、1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

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2019-065），公司作为被申请人之一涉及在

深圳国际仲裁院审理的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受案号：（2019）深国仲受 3032号、（2019）深国仲受

3033号）。根据深圳国际仲裁院审理的上述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申请人谢楚安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请求财产保全，公司作为被申请人之一，福田法院根据仲裁案件申请人的

申请，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公司相关银行账户及财产（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7日、9月3日公

司披露的《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2019-075））。2019年9月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公司收到案号为（2019）
深国仲受3032号-4、（2019）深国仲受3033号-4的《仲裁通知书》及《仲裁申请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2021年3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公

司收到由法务部转交的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决书》（2019）深国仲裁 3032、3033号及《关于（2019）深国

仲受3032、3033号裁决的少数仲裁员意见》。公司已于2021年3月8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本案裁决。

2021年3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公司

收到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2021）粤03执2448号、2450号等文件。

2021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公司

收到由法务部转交的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1）粤03执2448号、2450
号。

2021年5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撤销（2019）深国仲裁3032号仲

裁裁决的申请

2021年6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公司

收到由法务部转交的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1）粤03民特572号。法

院裁定：驳回申请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撤销（2019）深国仲裁3033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2021年9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公司

收到由法务部转交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1）粤0304执33227号、（2021）
粤 0304执 33228号等法院文件。申请执行人谢楚安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议案，深圳国际仲裁院

（2019）深国仲裁 3032、3033号仲裁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责令公司自本通知送达后立即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练卫飞作

为（2019）深国仲受3032号、3033号案件第一被申请人申请撤销裁定暂未出裁判结果。

2024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涉相关仲裁案件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公司

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粤03民特

970、980号。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并经深圳国际仲裁院复函确认，同意对（2019）深国仲裁

3032、3033号仲裁案件进行重新仲裁。

三、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谢楚安就系列案件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谢楚安（债权人）

乙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鉴于：

1.甲方谢楚安与练卫飞（债务人）、乙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以下简称“全新好公

司 ”）曾签订编号为 J2014-0619、J2014-0725、J2014-0805的《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三份。

2.甲方已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案号分别为（2019）深国仲裁 3032、3033号，主张债务人与

担保人偿还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深圳国际仲裁院已于2021年2月出具了（2019）深国仲裁 3032号、

3033号的两份《裁决书》。目前前述案件正在进行重新仲裁程序。

3.案外人夏琴、张嘉豪起诉杨锐贞、谢锦湃（甲方近亲属）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案件（案号分别为：

（1）夏琴诉杨锐贞，标的本金 112.5万，一审案号：（2021）粤 0304民初 53791号，二审案号：(2022)粤 03
民终22041号；（2）张嘉豪诉杨锐贞，标的本金440万，一审案号：（2022）粤0304民初10955号，二审案

号：（2023）粤03民终2556号；（3）夏琴诉谢锦湃，标的本金1200万，一审案号：（2022）粤0304民初7906
号，二审案号：（2023）粤03民终9916号；以上所述案件统称“不当得利案件”）已经判决生效，并进入执

行程序。担保人已经通过合法方式成为上述案件的实际权利人（执行申请人），具有完整合法主张、撤

回案件请求的权利。

4.全新好公司对甲方及杨锐贞、谢锦湃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之诉，案号为（2024）
粤0304民诉前调60049号、60047号，目前上述两案正在审理中。

经各方自愿友好协商，本着止讼息争的出发点，就双方对上述案件达成一揽 子和解事项，具体约

定如下：

第一条 关于和解款项支付

乙方（担保人）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债权人）一次性支付人民币陆仟

伍佰万元整（65,000,000元）的案件和解款，于2024年8月29日上午12点之前向甲方账户1一次性支

付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元）定金。

甲方指定的和解款项收款账户为如下3个账户：

1 、账户1 :户名：谢楚安；银行账户：6230******；收款金额为：人民币肆仟零肆万元整（40,040,000
元）

2 、账户2 ：户名：深圳数影未来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账户：4425******；收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仟贰

佰万元（12,000,000元）

3 、账户3 ：户名：丁跃峰；银行账号：6229******；收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仟贰佰玖拾陆万元（12,
960,000元）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的上述3个账户及对应的收款金额汇款，视为向甲方 的付款。

第二条 关于执行案件处理

乙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撤回对杨锐贞、谢锦湃上述

全部不当得利案件的执行申请，并无条件豁免上述全部不 当得利案件的所有债务，达成执行和解。

第三条 关于代位权诉讼撤回

乙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撤回对甲方及杨锐贞、谢锦

湃的代位权诉讼。

第四条 关于仲裁程序处理

双方承诺，在甲方收到乙方汇付的和解款定金陆佰万元整（6,000,000元）的当日共同向深圳国际

仲裁院递交本协议，作为（2019）深国仲裁 3032 、3033号案件甲方与乙方两方的和解方案，但并不撤回

案件。

若甲方未及时向仲裁院递交本协议，则乙方支付后续和解款项可相应顺延；若乙方未及时向仲

裁院递交本协议，不影响乙方履行本协议付款义务。

第五条 乙方履行完毕后甲方的后续步骤

前述第一、二、三条约定事项全部履行完毕后，视同 J2014-0619、J2014-0725、J2014-0805 的《借

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中乙方的保证责任已经履行完毕，甲方于乙方全部履行完毕之日5个工作日内正

式撤回（2019）深国仲裁 3032 、3033案件中对乙方的仲裁申请，至此，免除乙方的保证责任；但甲方并

不撤回对其他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不影响（2019）深国仲裁 3032 、3033案件其他当事人的继续审理。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若甲方在2024年8月29日上午12点之前未收到乙方汇付的定金人民币陆佰万元，则乙方不得

向深圳国际仲裁院递交本协议；且乙方自愿承担（2019）深国仲裁 3032 、3033案件项下全部债务的连

带担保责任。

2 、若乙方前述第一、二、三条约定事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全部履行完 毕，则乙方交付给甲方

的定金陆佰万元不予退还，作为违约金支付给甲方。除此之外，仲裁程序继续，且乙方自愿承担

（2019）深国仲裁 3032 、3033案件项下全部债务的连带担保责任。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报表影响

1、截至2023年报公司财务已计提预计负债约11,856万元,案件和解完成后将增加公司本期收益

约5,360万元，最终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报告披露为准。

2、目前双方已签署《和解协议》，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将继续跟进该案件后续进展，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六、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4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皇氏集团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婉芳

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0771-3211086

hsryhhy@126.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宇鸣

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0771-3211086

hsryhhy@126.com

00232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其他原因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

1,041,219,381.71
1,282,554.49

-19,301,893.53

33,097,048.66

上年同期

调整前
1,817,527,061.83
212,780,677.86

10,509,157.91

188,568,816.49

调整后
1,723,732,445.30
212,780,677.86

10,509,157.91

188,568,816.4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39.60%
-99.40%

-283.67%

-82.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0.0015
0.0015

0.08%

本报告期末

5,042,996,474.59

1,653,269,494.92

0.2540
0.2478

12.88%

上年度末

调整前

5,218,336,882.24

1,642,371,888.79

0.2540
0.2478

12.88%

调整后

5,218,336,882.24

1,642,371,888.79

-99.41%
-99.39%

减少12.8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3.36%

0.66%

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子公司皇氏广西贸易有限公司、孙公司广西

皇氏乳业有限公司部分贸易业务虽然在采购、销售等环节根据市场情况自主确定，销售价格并非是在

采购价格的基础上收取固定金额或比例的差价，但获得商品所有权存在瞬时性。基于谨慎性考虑，公

司结合审计机构相关意见，认为对该类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更能体现业务实质。因此，对该部分

业务从按“总额法”确认营业收入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并对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按照追溯重述法进行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黄嘉棣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徐蕾蕾

上海广鹏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上海上阳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股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

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

境外法人

62,635

持股比例

24.78%
6.23%
2.61%
1.13%

1.00%

0.70%

持股数量

215,323,388
54,110,000
22,640,630
9,862,700

8,700,000

6,075,3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161,492,541
0

13,967,918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数量

20,150,000

22,640,630

钟晓晓

杨浩

何海晏

银河德睿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

0.63%
0.63%
0.43%
0.41%

1、公司控股股东黄嘉棣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杨浩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464,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06,7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71,000股。

5,514,074
5,471,000
3,780,220
3,588,600

0
0

2,835,165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全称）

中信证券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天弘中
证食品饮料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668,2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19%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421,2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485%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2,141,6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25%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9,1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1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天弘中
证食品饮料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新增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数量合计

9,10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010%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2,150,70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2475%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皇 氏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度 第 一 期 债

权融资计划

债券简称

21 桂皇氏集团ZR001

债券代码

21CFZR0595

发行日

2021 年 04 月 30
日

到期日

2024 年 04 月 30
日

债券余额（万元）

0

利率

7.3%

注：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本金1亿元及利息已兑付完成。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贷款偿还率

利息偿付率

本报告期末

65.02%
106.12%
93.88%

本报告期

2.24
-1,903.30
5.04%
1.15
1.59

100.00%
100.00%

上年末

66.46%
98.66%
88.43%

上年同期

6.63
1,050.92
13.58%
5.11
4.09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重大事项。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嘉棣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